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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(臺東看守所、臺東少觀所合署辦公)為維護

洽公民眾、來賓及本監員工車輛停放秩序，加強停車場管理及確立

相關責任，爰訂定「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停車場管理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，重點如下： 

一、本要點之訂定目的。（第一點） 

二、停車場之範圍。（第二點） 

三、提供停車之對象及例外情形。（第三點） 

四、視同遵守本要點。（第四點） 

五、停車場得不收費。（第五點） 

六、停車場不得從事廣告、營業及其他不正當行為。（第六點） 

七、車輛進出應遵守事項。(第七點) 

八、車輛停放應遵守事項，及妨礙車輛移置處所之停放。（第八點） 

九、停車場發生交通事故時之責任歸屬及損壞賠償方式。（第九點） 

十、本監停車場僅提供停車，不負保管責任。（第十點） 

十一、停放者車內嚴禁放置危險及違禁物品。（第十一點） 

十二、應遵守停車場秩序及保持環境整潔。(第十二點) 

十三、身心障礙停車場停放規定。(第十三點) 

十四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應依其他相關規定處理。（第十四點） 

 


